香港澳門廣播電視節目在臺灣地區播送申請書
□在無線、衛星或有線廣播電視播送 □在網路廣播電視平臺或其他系統播送（請擇一勾選）
	中文片名 
	  

	節目總集數 
	共　　　集 

	發音語別 
	  

	節目類別 
	  

	出品公司 
	  

	發行公司 
	  

	授權期間 
	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 

	播出頻道 
	  

	播出平臺 
	（有網址者，請註明網址） 

	送審節目長度 
	共　　集（　　　分鐘） 

	申請類別 
	□初審 □複審 □換照 □補照 

	原准播字號 
	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號（初審或複審者免填） 

	繳附資料 
	初審、複審：(1)中文節目內容（分集）摘要一份（正體字）(2)節目相關授權文件一份（應有當地公證機關公證，授權文件若為影本，應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，並加蓋公司或商業章及負責人章）(3)送審節目帶二份（電視節目以DVD格式，需配中文字幕；廣播以CD格式，需附節目腳本）(4)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或執照影本、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、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（皆請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，並加蓋公司或商業章及負責人章）(5)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。 
換照：(1)節目相關授權文件一份（應有當地公證機關公證，授權文件若為影本，應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，並加蓋公司或商業章及負責人章）(2)原送審通過之准播證明影本（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，並加蓋公司或商業章及負責人章）(3)申請換照之節目與原許可播出之節目內容相符之切結書(4)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或執照影本、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、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（皆請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，並加蓋公司或商業章及負責人章）(5)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。 
補照：(1)本局許可函影本（請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，並加蓋公司或商業章及負責人章；許可函遺失者，請檢附切結書）(2)補照原因說明（加蓋公司或商業章及負責人章）。 

	申請人 
	（公司或商業章） 

	負責人 
	（負責人章） 

	公司或商業
所在地址 
	  

	聯絡人及電話 
	  


　

（此頁各欄申請人請勿填寫）
	審查費 
	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整
	收據字號 
	視檢

綜檢

	證照費 
	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整
	收據字號 
	視檢

綜檢

	核准字號 
	局 港 廣      字第      號
局港廣網

	審查意見 
	  

	擬辦 
	  

	承辦單位　　　　　 　 　　　　會辦單位　　　 　 　　　　　　決行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 


